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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施工现场
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检验规程》的通知

京建科教［２００９］１０２号

各区、县建委，各局、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北京市地方标
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２００８］７３号）的要求，由
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主编的《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

施工升降机检验规程》已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现批准该规程为

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号为ＤＢ１１／Ｔ６３６－２００９，自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
起实施。

该规程由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负

责管理，由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负责解释工作。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二○○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同意北京市《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施工升
降机检验规程》等二项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便［２００９］６１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单位《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标准〈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施工

升降机检验规程〉申请备案的函》（京建科标备便［２００９］０２号）和
《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标准〈房屋修缮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申请备案的函》（京建科标备便［２００９］０３号）收悉。经研究，同意
该二项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

备案号为：

《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检验规程》 Ｊ１１３９３－２００９
《房屋修缮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Ｊ１１３９４－２００９
该二项标准的备案公告，将刊登在近期出版的《工程建设标

准化》刊物上。

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是按京质监标发［２００８］７３号《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北京市
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要求由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

量监督总站主编完成的。本标准共分为５章和４个附录，主要内
容包括：１、总则，２、检验的必备条件，３、检验内容、要求及
检验方法，４、检验工作要求，５、判定规则。附录 Ａ、Ｂ为规范
性附录，附录Ｃ、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管

理，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为日常管理机构，授权北京市建设工程安

全质量监督总站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

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将意见和资料寄送至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

量监督总站（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六里桥南里甲 １７号，邮
编：１０００７３，电话：０１０－８３８２１０７７），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参编单位：北京市建设机械与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

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中心试验室

主要起草人：王凯晖 魏吉祥 王湘龙 孙 义 赵虹齐

高延炯 温旭宇 王 峰 郭玉增 杨 杰

张惠生 张树刚

主要审查人员：黄轶逸 李守林 王东红 田广范

刘元红 王 宇 董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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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落实国务院《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条例》，加强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升降机的安全

管理，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使得现场检验程序化、标准化、科

学化，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规定了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以下简称

施工升降机）检验的条件、检验内容和方法、判定规则、检验报

告及检验合格证书的形式等。

本规程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施工现场用齿轮齿条式施工升

降机的检验。

本规程只针对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可见部分进行检验，不

要求对结构或机构等进行解体检验。

１０３ 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的检验除应符合本规程
外，并应符合国家及本市相关标准、规范和规定。

１



２ 检验的必备条件

２０１ 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应具有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登记编号，经安装单位验收合格且安装验收

手续齐全。

２０２ 检验现场应提供的资料：设备产权单位应提供施工升降
机的使用说明书、安装验收资料、登记编号。施工单位应提供基

础资料（砼强度报告等）。

２０３ 检验现场应具备的检验条件：

１ 具备资质的施工升降机司机。

２ 产权单位、总承包单位有专人进行配合。

３ 检验现场的环境和场地条件应符合相关标准和使用说明

书的要求。

２０４ 从事施工升降机检验工作的检验机构必须取得相应的资
质。

２０５ 现场检验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

２０６ 检验应具备附录 Ａ所要求的仪器，所用仪器应完好，并
在计量检定合格有效期内。

２



３ 检验内容、要求及检验方法

３１ 技术资料

３１１ 检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登记编号。

检验人员查阅相关的文件资料。

３１２ 检查 “施工现场起重机械拆装报审表”。

检验人员查阅相关的文件资料。

３１３ 检查 “北京市施工升降机拆装统一检查验收表格”等。

检验人员查阅相关的文件资料。

３２ 标 志

３２１ 应在施工升降机底部（防护围栏）易于观察的位置设置耐
腐蚀的金属产品标牌，应包含如下内容：

１ 产品名称和型号；

２ 产品主要性能参数；

３ 产品出厂编号；

４ 产品制造日期；

５ 制造商名称。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２２ 在操作位置上应标明控制元件的用途和动作方向。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２３ 货用施工升降机必须有不允许载人的明显标志。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３ 基础及围栏

３３１ 基础周围应有排水措施，不得积水。

３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３２ 吊笼和对重升降通道周围应设置地面防护围栏，高度不
应小于１８ｍ（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前的产品不应小于１５ｍ）。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并用仪器测量。

３３３ 围栏登机门应装有电气安全开关，使吊笼只有在围栏登
机门关好后才能起动，且在围栏登机门开启后吊笼不能动作。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３４ 围栏登机门应装有机械锁止装置，使吊笼只有位于底部
规定位置时，围栏登机门才能开启。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４ 吊 笼

３４１ 吊笼应封顶，且在吊笼底板与顶板之间设立全高度立面
（含门）围护。吊笼门框的净高度至少为 ２ｍ，净宽度至少为
０６ｍ。门应能完全遮蔽开口，其开启高度不应小于１８ｍ。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并用仪器测量。

３４２ 封闭式吊笼顶部应有紧急出口，出口应装有向外开启的
活板门，并设有电气安全开关，当门打开时，吊笼不能启动。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４３ 如果吊笼顶作为安装、拆卸、维修的平台，则顶板应抗
滑且周围应设护栏。该护栏的高度不小于 １１ｍ（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１
日以前的产品不应小于 １０５ｍ），护栏的中间高度应设横杆，踢
脚板高度不小于１００ｍｍ。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并用仪器测量。

３４４ 吊笼不允许当作对重使用。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４５ 吊笼门应装有机械锁止装置和电气安全开关，只有当门
完全关闭后，吊笼才能启动。

４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４６ 当吊笼翻板门兼作跳板使用时，应具备满足使用要求的
强度和刚度。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４７ 应在吊笼内明显位置装设易于接近的电铃等报警装置。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４８ 操作位置应有良好的视野。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５ 安 全 装 置

３５１ 吊笼应设有安全钩，并能防止吊笼脱离导轨架和防坠安
全器输出端齿轮脱离齿条。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５２ 施工升降机应设置自动复位型的上、下行程限位开关。
安装位置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０５４《施工升降机技术条件》要求。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５３ 施工升降机必须设置独立的、非自动复位型的极限开关，

其安装位置应符合下述要求。

１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上极限开关的安装位置应保证上极

限开关与上限位开关之间的越程距离为０１５ｍ。
２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下极限开关的安装位置应保证吊笼

碰到缓冲器之前，下极限开关首先动作。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５４ 在吊笼的控制装置（含便携式控制装置）上应装有非自动
复位型的急停开关，任何时候均可切断控制电路且停止吊笼运

行。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５５ 对重应设置非自动复位型的防松绳开关，当钢丝绳出现
５



松绳或断绳时，该开关能切断控制电路，吊笼停止运行。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５６ 防坠安全器。

１ 防坠安全器只能在有效的标定期限内使用，有效标定期

不应超过１年。
检验人员查阅相关的文件资料并核实。

２ 防坠安全器的寿命不得超过５年。
检验人员查阅相关的文件资料并核实。

３５７ 吊笼、对重底座应设置缓冲器。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６ 结构及连接件

３６１ 导轨架的高度超过最大独立高度时应设有附墙架，附墙
架金属结构应完好无损，固定可靠，附墙架间距及附着距离应符

合说明书或设计要求。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并留存相关资料。

３６２ 导轨架、附墙架、吊笼结构的主要受力构件无明显变形。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并检查产权单位提供的检查报告。

３６３ 导轨架、附墙架、吊笼结构的主要受力构件无明显裂纹。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并检查产权单位提供的检查报告。

３６４ 各连接件连接与紧固件符合要求。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７ 传 动 系 统

３７１ 齿条固定牢固，接触表面无剥落。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７２ 齿侧间隙符合要求。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必要时用压铅等方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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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３ 齿条与齿轮啮合良好。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７４ 相邻两齿条的对接处，沿齿高方向的阶差不大于０３ｍｍ。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必要时用仪器测量。

３７５ 传动系统箱体无可见裂纹等损坏现象，固定牢固，运行
无异常。

检验人员观察检查。

３７６ 传动系统不允许出现滴油（１５分钟内有油珠滴落为滴油）。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７７ 所有滑轮应有防止钢丝绳脱槽的装置。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７８ 传动系统应设有工作可靠的常闭式制动器，并具有手动
松闸功能。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７９ 传动板的连接应牢固可靠。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８ 安装垂直度偏差

３８１ 垂直度偏差应符合表３８１的规定。
表３８１ 垂直度偏差要求

导轨架架设高度

（ｈ）ｍ
ｈ≤７０ ７０＜ｈ≤１００１００＜ｈ≤１５０１５０＜ｈ≤２００ ｈ＞２００

垂直度偏差

／ｍｍ

不大于导轨架架

设高度的１／１０００
≤７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３０

检验人员用仪器测量。吊笼空载降至最低点，从垂直于吊笼

长度方向（Ｖ向）与平行于吊笼长度方向（Ｐ向）分别测量导轨架的
安装垂直度。重复３次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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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试 验

３９１ 空载试验

两个吊笼应分别进行全行程的空载试验，在升、降过程中应

进行不少于２次的制动，观察有无制动瞬时滑移现象。每个吊笼
应运行平稳，起、制动正常，无异响；操纵灵活、可靠。

检验人员观察检查。

３９２ 额定载荷试验

两个吊笼应分别进行全行程的额定载荷试验，在升、降过程

中应进行不少于２次的制动。每个吊笼应运行平稳，起、制动正
常，无异响；操纵灵活、可靠，无制动滑移的现象。

检验人员查验产权单位提供的本工地额定载荷试验文件。

３９３ 坠落试验

检验人员查验产权单位提供的本工地坠落试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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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 电 气 系 统

３１０１ 仪器、仪表、操作装置完好，功能正常。

检验人员目测、操作检查。

３１０２ 电气及电气元件（电子元器件部分除外）的对地绝缘电阻

不应小于０５ＭΩ。电气线路的对地绝缘电阻不应小于１ＭΩ。
检验人员用仪器测量。

３１０３ 配电箱门锁齐全，操作指示和警告标志清楚。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１０４ 电路应设有相序和断相保护器。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１０５ 电路应设有过载保护器。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１０６ 施工升降机金属结构和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等均应接

地，接地电阻不大于４Ω。
检验人员观察检查，现场具备条件时使用仪器测量。

３１０７ 在安装、拆卸和维修时，若在吊笼顶部进行控制操作，

则笼内和遥控操作装置均不应起作用。

检验人员操作检查。

３１０８ 电缆无老化、破损。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１０９ 电缆滑车应运行平稳，无阻碍，导向架无损坏；无电缆

滑车时应设置电缆储筒，电缆导向架应防止随行电缆缠挂，并引

导其准确进入电缆储筒内。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１１ 层 门

３１１１ 各停层处应设置层门，层门不得向吊笼通道一侧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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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１１２ 全高度层门开启后的净高度不应小于 ２ｍ。在特殊情况
下，当进入建筑物的入口高度小于２ｍ时，则允许降低层门框架
高度，但净高度不应小于 １８ｍ。高度降低的层门不应小于
１１ｍ。

检验人员用仪器测量。

３１１３ 吊笼门框外缘与登机平台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５０ｍｍ。
检验人员用仪器测量。

３１２ 防 护 棚

３１２１ 首层上料口处上方应搭设防护棚。防护棚长度不小于３
－６ｍ，宽于梯笼两侧各１ｍ，高度不低于３ｍ。防护棚两侧必须用
密目安全网进行封闭。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１３ 对 重

３１３１ 悬挂对重用钢丝绳应正确安装，固定连接可靠。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１３２ 悬挂对重用钢丝绳的报废应执行 ＧＢ／Ｔ５９７２《起重机用钢
丝绳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的规定。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１３３ 有施工空间或通道在施工升降机对重下方时，则应设有

防止对重坠落的安全防护措施。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１３４ 对重应设有防脱轨保护装置。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１３５ 对重运行良好、无卡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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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３１４ 导 向

３１４１ 吊笼与对重的导向应可靠，吊笼采用滚轮导向，对重采

用滚轮或滑靴导向。

检验人员目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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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检验工作要求

４０１ 现场检验应由２名（或２名以上）有相应资质的人员实施。
４０２ 检验人员必须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检验，对不
具备现场检验条件的施工升降机，或者继续检验可能造成安全和

健康损害时，检验人员可以终止检验，但必须在检验通知单内说

明原因。

４０３ 现场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应详细记录各个项目的检验
情况及检验结果，记录必须有检验人员的签字和检验日期，并至

少保存２年。
４０４ 原始记录表的内容不得少于本规程的规定。原始记录中
可使用统一规定的简单标记，表明 “合格”、“不合格”、“无此

项”等。有测试数据要求的项目应填写实测数据；无测试数据要

求但有需要说明的项目，可以简单的文字说明现场检验状况；如

因现场客观条件限制等特殊情况，无法检测的项目，可填写

“因……（原因）未检”、“待检”、“见附页”等。

４０５ 检验合格后，检验机构必须在 ５个工作日内，向委托单
位出具《检验报告》（见附录 Ｂ）和检验合格证（见附录 Ｄ）。《检验
报告》的内容、格式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结论页必须有检验、

审核、批准人员的签字和检验机构的检验专用章或公章。检验机

构留存的检验报告必须保存２年。
４０６ 《检验报告》中有测试数据要求的项目，应在 “检验结果”

一栏中填写实测或经统计、计算处理后的数据；有需要说明情况

的项目，可在 “检验结果”一栏中简要说明；既无测试数据又无

需要说明的，可在 “检验结果”一栏中填写 “符合”、“／”（无此
项）或 “不符合”。 “检验结论”一栏中只填写 “合格”、 “不合

格”、“／”（无此项）等单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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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７ 《检验报告》只允许使用 “整机合格”、“整机不合格”２种
检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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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判 定 规 则

５０１ 检验项目共有６２项，其中关键项２５项（检验报告中注有

★），其余为一般项目。
５０２ 关键项目有１项不合格，则判定为 “整机不合格”。

５０３ 一般项目不合格项超过 ３项（不含 ３项）时，则判定为
“整机不合格”。

５０４ 当一般项目不合格项未超过 ３项（含 ３项）时可判定为
“整机合格”，但检验报告中该项目仍为不合格。

５０５ 检验人员应在检验结束后出具现场检验通知单（附录 Ｃ），
给出现场检验初步结论和对不合格项的整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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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检验使用的仪器设备

表Ａ０１ 检验使用的仪器设备

序号 名 称 精 度

１ 经纬仪 水平４″

２ 水准仪 ２ｋｍ≤３ｍｍ

３ 接地电阻测量仪 ±３％

４ 绝缘电阻测量仪 １０级

５ 钢卷尺 １ｍｍ

６ 游标卡尺 ±００２ｍｍ

７ 钢直尺 １级

８ 塞尺 １级

９ 温湿度计 ±２％

１０ 放大镜 ２０倍

１１ 常用电工仪表 满足精度要求

１２ 其它检验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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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

施工升降机检验报告

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检验报告

设备名称： 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

设备型号：

委托单位：

检验类别：

（检验单位名称并盖章）

６１



检 验 报 告

报告编号 共５页，第１页

设备名称 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 设备出厂编号

检验类别 规格型号

检验时间 年 月 日 检验地点

上次检验时间 标准节数量 节

设备登记编号 设备出厂时间

工程名称

设备生产厂家

设备产权单位

检验依据

检测环境

检验仪器

检验结论

该设备依据《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检验规则》检

验，在所检的项目中，合格项为 项，不合格项 项（已要

求责任单位整改），在不合格项目中一般项目 项，关键项目

项。

综合判定为：整机合格 整机不合格

（检验报告专用章）

签发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备注 检验项目见附页。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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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页

报告编号： 共５页，第２页

序号
检验

项目
规 定 要 求

检验

结论
备注

★１

２

３

技术

资料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登记编号。

施工现场起重机械拆装报审表。

北京市施工升降机拆装统一检查验收表格。

４

５

６

标志

应在施工升降机底部（防护围栏）易于观察的位置固定

标志。

在操作位置上应标明控制元件的用途和动作方向。

货用施工升降机必须有不允许载人的明显标志。

７

８

★９

１０

基础及

围栏

基础周围应有排水设施，不得积水。

吊笼和对重升降通道周围应设置地面防护围栏，高度

不应小于１８ｍ。（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前的产品不应小

于１５ｍ）。

围栏登机门应装有电气安全开关，使吊笼只有在围栏

登机门关好后才能起动，且在围栏登机门开启后吊笼

不能动作。

围栏登机门应装有机械锁止装置，使吊笼只有位于底

部规定位置时，围栏登机门才能开启。

１１

★１２

吊笼

吊笼应封顶，且在吊笼底板与顶板之间设立全高度立

面（含门）围护。吊笼门框的净高度至少为 ２ｍ，净宽

度至少为０６ｍ。门应能完全遮蔽开口，其开启高度

不应小于１８ｍ。

封闭式吊笼顶部应有紧急出口，出口应装有向外开启

的活板门，并设有电气安全开关，当门打开时，吊笼

不能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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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

项目
规 定 要 求

检验

结论
备注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吊笼

如果吊笼顶作为安装、拆卸、维修的平台，则顶板应

抗滑且周围应设护栏。该护栏的高度不小于 １１ｍ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前的产品不应小于１０５ｍ），护栏

的中间高度应设横杆，踢脚板高度不小于１００ｍｍ。

吊笼不允许当作对重使用。

吊笼门应装有机械锁止装置和电气安全开关，只有当

门完全关闭后，吊笼才能启动。

当吊笼翻板门兼作跳板使用时，应具备满足使用要求

的强度和刚度。

应在吊笼内明显位置装设易于接近的电铃等报警

装置。

操作位置应有良好的视野。

★１９

★２０

★２１

安全钩
吊笼应设有安全钩，并能防止吊笼脱离导轨

架和防坠安全器输出端齿轮脱离齿条。

限位

开关

施工升降机应设置自动复位型的上、下行程

限位开关。安装位置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０５４的要

求。

极限

开关

施工升降机必须设置独立的、非自动复位型

的极限开关，其安装位置应符合要求。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安全

装置 急停

开关

在吊笼的控制装置（含便携式控制装置）上应

装有非自动复位型的急停开关，任何时候均

可切断控制电路且停止吊笼运行。

防松绳

开关

对重应设置非自动复位型的防松绳开关，当

钢丝绳出现松绳或断绳时，该开关能切断控

制电路，吊笼停止运行。

防坠安

全器

安全器只能在有效的标定期限内使用，有效

标定期不应超过１年。

安全器的寿命不得超过５年。
缓冲器 吊笼、对重底座应设置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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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

项目
规 定 要 求

检验

结论
备注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结构

及连

接件

导轨架的高度超过最大独立高度时应设有附墙架，附

墙架金属结构应完好无损，固定可靠，附墙架间距及

附着距离应符合说明书或设计要求。

导轨架、附墙架、吊笼结构的主要受力构件无明显变

形。

导轨架、附墙架、吊笼结构的主要受力构件无明显裂

纹。

各连接件连接与紧固件符合要求。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传动

系统

齿轮

齿条

齿条固定牢固，接触表面无剥落。

齿侧间隙符合要求。

齿条与齿轮啮合良好。

相邻两齿条的对接处，沿齿高方向的阶差不

大于０３ｍｍ。

传动

系统

传动系统箱体无可见裂纹等损坏现象，固定

牢固，运行无异常。

传动系

统密封

传动系统不允许出现滴油（１５ｍｉｎ内有油珠滴

落为滴油）。

滑轮 所有滑轮应有防止钢丝绳脱槽的装置。

制动器
传动系统应设有工作可靠的常闭式制动器，

应具有手动松闸功能。

★３９ 传动板 传动板的连接应牢固可靠。

★４０

安装

垂直

度偏差

导轨架架设

高度（ｈ）ｍ
ｈ≤７０

７０＜ｈ

≤１００

１００＜ｈ

≤１５０

１５０＜ｈ

≤２００
ｈ＞２００

垂直度

偏差／ｍｍ

不大于导轨

架架设高

度的１／１０００
≤７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３０

０２



序号
检验

项目
规 定 要 求

检验

结论
备注

★４１
空载

试验

两个吊笼应分别进行全行程的空载试验，在升、降过

程中应进行不少于２次的制动，观察有无制动瞬时滑

移现象。每个吊笼应运行平稳，起、制动正常，无异

响；操纵灵活、可靠。

★４２
额定载

荷试验
查验产权单位提供的本工地额定载荷试验文件。

★４３
坠落

试验
查验产权单位提供的本工地坠落试验文件。

４４

４５

４６

电气

系统

仪器、仪表、操作装置完好，功能正常。

电气及电气元件（电子元器件部分除外）的对地绝缘电

阻不应小于０５ＭΩ。电气线路的对地绝缘电阻不应小

于１ＭΩ。

配电箱门锁齐全，操作指示和警告标志清楚。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电气

系统

电路应设有相序和断相保护器。

电路应设有过载保护器。

施工升降机金属结构和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等均应接

地，接地电阻不大于４Ω。

在安装、拆卸和维修时，若在吊笼顶部进行控制操

作，则笼内和遥控操作装置均不应起作用。

电缆无老化、破损。

电缆滑车应运行平稳，无阻碍，导向架无损坏；无电

缆滑车时应设置电缆储筒，电缆导向架应防止随行电

缆缠挂，并引导其准确进入电缆储筒内。

１２



序号
检验

项目
规 定 要 求

检验

结论
备注

５３

５４

５５

层门

各停层处应设置层门，层门不得向吊笼通道一侧开

启。

全高度层门开启后的净高度不应小于 ２ｍ。在特殊情

况下，当进入建筑物的入口高度小于２ｍ时，则允许

降低层门框架高度，但净高度不应小于 １８ｍ。高度

降低的层门不应小于１１ｍ。

吊笼门框外缘与登机平台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５０ｍｍ。

★５６ 防护棚

首层上料口处上方应搭设防护棚。防护棚长度不小于

３－６ｍ，宽于梯笼两侧各１ｍ，高度不低于 ３ｍ。防护

棚两侧必须用密目安全网进行封闭。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对重

悬挂对

重用钢

丝绳

悬挂对重用钢丝绳应正确安装；固定连接可

靠。

悬挂对重用钢丝绳的报废应执行 ＧＢ／Ｔ５９７２
的规定。

有施工空间或通道在施工升降机对重下方时，则应设

有防止对重坠落的安全防护措施。

对重应设有防脱轨保护装置。

对重运行良好、无卡滞。

６２ 导向
吊笼与对重的导向应可靠，吊笼采用滚轮导向，对重

采用滚轮或滑靴导向。

２２



附录Ｃ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
施工升降机检验通知单

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检验通知单

工程名称

产权单位

施工单位

设备型号 登记编号

经检验人员现场检验，初步判定该设备整机 ，检验报告五日内签发，

最终检验结论以签字盖章的正式检验报告为准。

经检验，该设备存在以下问题：

要求你单位立即整改，在领取检验报告或申请复检时，必须提交责任单位签字盖

章的书面整改报告。

检验人员签字：

检验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签字：

年 月 日

产权单位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检验单位、设备产权单位、施工单位各留一份。

３２



附录Ｄ 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

施工升降机检验合格证书

施工现场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检验合格证书

统一编号： 检验日期：

设备型号： 出厂编号：

检验报告编号： 检验结果：

产权单位： 检验人员：

生产厂家：

所用工程：

检验单位（公章）：

４２



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中引用而成为本规程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含勘误的内

容）或修订版均不适合于本规程，然而，鼓励根据本规程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标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程。

ＧＢ １００５５ 施工升降机安全规程

ＧＢ／Ｔ １００５４ 施工升降机

ＧＢ／Ｔ ５９７２ 起重机械用钢丝绳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

ＤＢ １１／３８３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规程

ＤＢＪ ０１－８３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场容卫生、

环境保护及保卫消防标准

５２



本规范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２）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６２




